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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租房 APP 使用说明

公租房申请

一、注意事项

1.使用公租房 APP 申请公租房，请务必先阅读本 APP 使

用手册，并根据下列流程填写、上传相关信息。

2.共同申请人必须包含申请人的配偶、行使监护权的未

成年子女，可包含父母、成年子女及其他行使赡养、抚养义

务的直系亲属，提交申请时请保证家庭成员信息完整。

3.《宜春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》、《宜春市中心城

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申报家庭声明及授权书》请在公租

房 APP 的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。

二、申请步骤

1.下载“公租房 APP”。使用智能手机在微信中读取下图

二维码下载“APP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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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首次登录。进入 APP 后，选取计划申请公租房的城市

后，注册并登录个人账户，具体步骤如下：

（1）在 APP 主页下方选择“我的”

栏目，点击上方“登录/注册”，

注册申请公租房的个人账户。

（2）进入“登录/注册”页面，

点击“注册”选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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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在“注册”页面中，填写申

请人的电话号码，输入图片验证

码、手机验证码后，点击“下一

步”，进入“设置密码”页面。

（4）在“设置密码”页面，设置

登录密码后，点击“注册”。

注：密码必须由 8-10 位的大写字

母、小写字母、数字组成！！！

（5）账号注册完成后，登录个人

账户，进入公租房申请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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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交申请

（1）登录公租房 APP 账户，并进

行身份认证，公租房申请必须由

申请人本人进行操作。

（2）进入 APP 的“首页”，在“资

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《宜春市本

级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》、《宜春

市中心城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

对申报家庭声明及授权书》，并填

写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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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申请表格下载方法：依次点

击“资料下载”→“公租房申请

表格”→需要下载的表格→“复

制链接”→在微信中粘贴所复制

的链接并发送给任意好友→点击

所发送的链接后，即可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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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在 APP 的“首页”中，点击

“资格申请”栏目。

（5）填写“（1/6 申请信息）”。

注：“申请所在地”中，请勿填写

“请选择街道/乡镇”和“请选择

社区/居委会”！！！填写这两栏将

无法提交申请。

（6）依次填写“（2/6 主申请人信

息）”、“（3/6 家庭成员信息）”、

“（4/6 家庭住房信息）”、“（5/6

家庭财产信息）”、“（6/6 收件资

料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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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“家庭成员信息”的填写说

明。点击“添加家庭成员信息”

可录入其他共同申请人信息。信

息录入完毕后，请点击“保存”！！！

后，添加下一个家庭成员。家庭

成员录入完毕后，如误点添加，

可在底部点击“删除”结束录入。

注：申请家庭成员必须包含申请

人的配偶、行使监护权的未成年

子女，可包含父母、成年子女及

其他行使赡养、抚养义务的直系

亲属，提交申请时请保证家庭成

员完整！！！

（8）“收件资料”的填写说明。

收件资料由申请家庭手机拍摄所

需提供的表格、证件、证明，并

依次上传。

注：1.资料拍摄时，应保证拍摄

结果工整，字迹清晰。2.材料平

铺在桌面上，手机应与资料平行

拍摄。3.资料拍摄不清晰、不完

整、歪斜、缺页的，公租房申请

将被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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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申请信息填报过程中，需要

暂停信息填写时，可点击“暂存”

后结束填报。

（10）申请信息填写完毕，申请

资料上传完毕后，点击“提交”，

完成公租房申请。

4.申请结果查询与重新提交

（1）结果查询。公租房申请的受

理、审核、分配结果可在主页“我

的”栏目中的“我的申请”中点

击查询。

（2）资料完善。1.已提交申请但

未受理的，可在“我的申请”中

撤回申请，完善资料。2.受理结

果为“不通过”的，点击“重新

办理”，并根据“办理意见”完善

申请资料后重新提交申请，


